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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
刑（113年執聲字第172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主  文

黃建樺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所處各如附表所載之刑，應執行有期

徒刑壹年。

   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黃建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先後經判

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，應依刑法第50條、第53條及第51條

第5款，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

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，二裁判以上所宣告之數罪，均在裁判確定前所犯者，併

合處罰之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

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

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受刑人犯附表所示案件，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等

情，有各該裁判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是

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本院審核認為正當，應予准

許。又本院再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判時，應受前開裁判所為定

應執行刑內外部界限之拘束。爰於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

之前提下，兼酌受刑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與罪質相同、犯

罪時間相近，暨犯罪情節、侵害法益、對社會之危害情形、

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實現整體刑法目的、刑罰經濟的功能等

總體情狀為整體評價，及受刑人對本件定執行刑所表示之意

見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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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規

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五庭  法　官   陳銘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 陳雅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

號

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備註

法院、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、案號 確定日期

1 毒品

危害

防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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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

有期徒刑

捌月

112年8月21

日

臺灣高雄地

方法院11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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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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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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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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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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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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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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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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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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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113年執聲字第172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  文
黃建樺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所處各如附表所載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。
    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黃建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，應依刑法第50條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，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，二裁判以上所宣告之數罪，均在裁判確定前所犯者，併合處罰之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受刑人犯附表所示案件，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等情，有各該裁判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是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本院審核認為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又本院再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判時，應受前開裁判所為定應執行刑內外部界限之拘束。爰於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前提下，兼酌受刑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與罪質相同、犯罪時間相近，暨犯罪情節、侵害法益、對社會之危害情形、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實現整體刑法目的、刑罰經濟的功能等總體情狀為整體評價，及受刑人對本件定執行刑所表示之意見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五庭  法　官   陳銘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 陳雅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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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判決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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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確定日期

		




		1

	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		有期徒刑捌月

		112年4月30日

		臺灣高雄地
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388號

		112年12月20日

		臺灣高雄地
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388號

		113年1月24日

		高雄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025號



		2

		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		有期徒刑捌月

		112年8月21日

		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7號

		113年3月8日

		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7號

		113年4月12日

		高雄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66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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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刑（113年執聲字第172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  文
黃建樺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所處各如附表所載之刑，應執行有期
徒刑壹年。
    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黃建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先後經判
    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，應依刑法第50條、第53條及第51條
    第5款，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
    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，二裁判以上所宣告之數罪，均在裁判確定前所犯者，併
    合處罰之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
    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
    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受刑人犯附表所示案件，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等
    情，有各該裁判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是
    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本院審核認為正當，應予准許
    。又本院再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判時，應受前開裁判所為定應
    執行刑內外部界限之拘束。爰於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
    前提下，兼酌受刑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與罪質相同、犯罪
    時間相近，暨犯罪情節、侵害法益、對社會之危害情形、反
    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實現整體刑法目的、刑罰經濟的功能等總
    體情狀為整體評價，及受刑人對本件定執行刑所表示之意見
    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規
    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五庭  法　官   陳銘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 陳雅雯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 確定判決  備註     法院、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、案號 確定日期 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有期徒刑捌月 112年4月30日 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388號 112年12月20日 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388號 113年1月24日 高雄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025號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有期徒刑捌月 112年8月21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7號 113年3月8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7號 113年4月12日 高雄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660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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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113年執聲字第172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  文
黃建樺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所處各如附表所載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。
    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黃建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，應依刑法第50條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，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，二裁判以上所宣告之數罪，均在裁判確定前所犯者，併合處罰之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受刑人犯附表所示案件，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等情，有各該裁判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是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本院審核認為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又本院再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判時，應受前開裁判所為定應執行刑內外部界限之拘束。爰於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前提下，兼酌受刑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與罪質相同、犯罪時間相近，暨犯罪情節、侵害法益、對社會之危害情形、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實現整體刑法目的、刑罰經濟的功能等總體情狀為整體評價，及受刑人對本件定執行刑所表示之意見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刑事第十五庭  法　官   陳銘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 陳雅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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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聲字第1862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受  刑  人  黃建樺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113年執聲字第172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  文
黃建樺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所處各如附表所載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。
    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黃建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，應依刑法第50條、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，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，二裁判以上所宣告之數罪，均在裁判確定前所犯者，併合處罰之，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，定其刑期，但不得逾30年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受刑人犯附表所示案件，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等情，有各該裁判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，是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本院審核認為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又本院再為定應執行刑之裁判時，應受前開裁判所為定應執行刑內外部界限之拘束。爰於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前提下，兼酌受刑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與罪質相同、犯罪時間相近，暨犯罪情節、侵害法益、對社會之危害情形、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實現整體刑法目的、刑罰經濟的功能等總體情狀為整體評價，及受刑人對本件定執行刑所表示之意見，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、第51條第5款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五庭  法　官   陳銘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 陳雅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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